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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句叫人死，精意叫人活」是釋經學的著名標語。

有學者說，哥林多後書是註釋家的樂園，也是絕望的園

地（注 1）。因為此節經文是了解保羅思想的重要經文，
卻又極易產生誤導作用。 

如果說上下文是釋經的關鍵，則哥林多後書三章 6節
應該是最佳的範例。釋經史中，對此節有兩極化的解

釋。將「精意」解釋為「寓意解經」（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者，俄利根乃始作俑者；相對地，「字句」
被解釋為「字面解經」（literal interpretation）。此對比模
式成為初代與中世紀教會的主流解釋。期間雖然有少數

有卓見者力挽狂瀾，如初代的安提阿學派，卻仍抵不過

時代的潮流，直到宗教改革時才見趨勢的扭轉。馬丁路

德將「字句」與「精意」分別解釋為律法與福音。「字

句叫人死」是因為摩西律法命令人作無法作到的，即行

為稱義的途徑，結果是死路一條；「精意叫人活」則是

指福音應許人生命、聖靈的能力。亦即，「字句」與「精

意」是代表兩種拯救方式，或神學上涇渭分明的時代。

改教家這種神學性的解釋自此成為這四百年普世公認

的明確意義。 

 

保羅與律法的研究之典範轉移 

1987年美國三一神學院教授 Douglas Moo指出，學術界
近十年來對保羅與律法的研究，已經有典範轉移的現

象，並主張保羅對律法的解釋可能是現在新約學術界最

爭論性的問題（注 2）。所謂典範轉移，主要是指保羅對
律法的態度並不像改教家所說的那麼負面（注 3）。1977
年英國牛津大學釋經學教授 E. P. Sander 的著作 Paul 
and Palestinian Judaism(Philadelphia: Fortress)是有關保
羅的律法觀之研究的分水嶺。Sander認為保羅所反對的
猶太教並非靠行為稱義的律法主義（non-legalistic）；保
羅當代的猶太教倚賴恩典的程度不亞於早期的基督

教，以色列人認為人在神面前的地位是基於立約關係



（covenantal nomism），此約要求人順服誡命，而此順
服也非以色列人賺取來的。E. P. Sander認為保羅從未明
顯宣布律法是無法執行的（注 4）。過去的傳統認為，保
羅信主前曾歷經靠行律法討神喜悅之苦，信主以後卻屢

遭猶太教的對手之挑戰，欲將律法的軛再度加諸基督徒

身上。一旦這理論被質疑，保羅的律法神學需要重新洗

牌。雖然 Sander之說遭受不少批判，但似乎已經形成新
的趨勢與典範，從宗教改革以降的傳統說法遭遇前所未 
 
有的挑戰；而後者仍堅持路德的觀點比廿世紀的學者更

接近保羅的思想。儘管眾說紛紜，「字句」與「精意」

對比模式的確是了解保羅的律法觀之鑰匙。 

德國杜平根（Tübingen）大學神學院新約教授 Peter 
Stuhlmacher 拒絕改教家從系統神學的角度解釋哥林多
後書三章 6節，他自己則選擇從聖經神學著眼。所謂律
法與福音的對比不是兩種拯救方式，而是神在兩個階段

的救恩歷史之啟示方式。律法是代表基督降生前的信

心，根據羅馬書三章 27 節，猶太人可誇之處不在「立
功之法」（the Law of works），而在「信主之法」（the Law 
of faith），亦即，透過五經對神的慈愛、憐憫與提供贖
罪（見出卅四 6；利十六，十七 11）之見證；如今神透
過基督的贖罪與聖靈的能力，拯救所有人類，也釋放律

法脫離罪的轄制，恢復律法原先在伊甸園的功能（注

5）。Stuhlmacher 顯然接受 Sander 的觀點，予舊約律法
在救恩歷史中正面的角色。 

曾在 Tübingen 接受 Stuhlmacher 指導博士論文的 
Scott J. Hafemann 也依循此路線，認為保羅在哥林多後
書三章的解經與對律法的評價並不違反舊約的原意，早

在西乃之約時（出卅二至卅四章），已經顯示以色列人

的硬心，舊約的先知也已預告另外需要新的約（耶卅一

章；結卅六章）（注 6）。舊約與新約並不是對立、衝突
的啟示。 

Hafemann引用Moo與 J. A. Sander 的說詞，認為哥
林多後書三章六節「字句」與「精意」的解釋已經典範

轉移，雖然遭遇不少批判之聲，但是已經形成多數派的

立場。傳統的宗教改革家的說法已經迅速失勢（注 7）。 

然而筆者並未如此悲觀，不但是馬丁路德對此節的解

釋模式並未被全然取代（注 8），所謂基督「終止」舊約
律法的「正統路德宗」（Lutheran Orthodoxy）是否即代
表路德本人的立場，以及律法的暫時意義說(temporal 

meaning of the Law)已經過時，仍待澄清。即便保羅對
律法的態度也仍眾說紛紜，所謂新典範陣營內也有許多

分歧，尚無絕對的典範代表（注 9）。 

如 Stuhlmacher所言，哥林多後書三章 14節是保羅解
經的基礎：「但他們的心地剛硬，直到今日誦讀舊約的

時候，這帕子還沒有揭去。這帕子在基督裏已經廢去

了。」由於帕子使以色列人眼瞎，無法正確讀舊約，唯 
有在基督理才能正確了解律法。Stuhlmacher認為保羅的
基督論經驗（christological experience）支撐著他對律法
與對舊約的解經（注 10）。Stuhlmacher 的老師 E. 
Käsemann 則認為，從哥林多後書三章 6 節「字句」與
「精意」對比模式所導出的解經標準（hermeneutic 
criterion）是因信稱義的神學原則（注 11）。筆者實在看
不出這與馬丁路德的說法有何差別。聖經神學的進路雖

然著眼於救恩歷史的發展脈絡，較為客觀、具體，但是

系統神學是從宏觀的信仰告白著眼，取決人性的共通問

題。不論是舊約的以色列人，或新約的哥林多教會，基

督或因信稱義是人類的唯一出路。因此理想的系統神學

進路應該也是由聖經神學或歷史神學歸納而出（注 12）。 

Käsemann指出保羅的中心信息（central message）與
神學性解經( theological hermeneutic )以「字句」與「精
意」對比模式獨特地結合在一起（見於羅二 27-29， 七
6；林後三 6）。近代學者的困難不在於「字句」與「精
意」對比模式之意思（meaning），而是找出此「字句」、
「精意」對比模式與保羅如何詮釋舊約的相互關係。

Hafemann認為Käsemann甚至已經進一步地建立起學術
圈的共識，那就是「字句」與「精意」對比模式是指：

神在摩西律法中具體的旨意，卻被猶太傳統誤導成行為

的要求（使 Law 變成 letter）；而福音（Spirit）則重新
發現這遺失的旨意。換言之，「字句」與「精意」對比

模式的「意義」（significance），是從基督的角度來讀舊
約的經文，使律法條文轉換為應許。換言之，「字句」

與「精意」對比模式總結了保羅的神學原則：基督是區

別律法（行為）與福音（信心）的鑰匙（注 13）。 

筆者仍然認為，這樣的觀點仍然在馬丁路德劃時代的

真知灼見範疇中。前述 Hafemann 或 Käsemann 所謂學
術圈的新共識，在馬丁路德的思想中並不缺乏；即便路

德對律法的觀點有時偏向負面，但是主要是針對律法、

行為在救恩中扮演的角色；路德並未否認律法的功能，

或者舊約中蘊含的恩典信息，正如保羅對律法的態度一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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